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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  
「西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第 1次審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7年2月12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會議地點：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主持人：張召集人馨文 

出(列)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記錄：廖明珠、蔡淑帆 

壹、 本案說明： 

西湖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為141.70公頃，內政部前於100年1

月18日公告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並於104年1月28日公告確認範圍，

濕地保育法於104年2月2日施行後，依本法40條規定視同國家級重要濕

地。本案於106年12月27日起至107年1月26日舉行公開展覽，並於107

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假苗栗縣後龍鎮公所3樓禮堂舉辦說明

會，並於107年2月18日函發前開說明會紀錄。為審議西湖重要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依據本法第3第7條規定成立專案審議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

業。 

貳、 初步建議： 

請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20份(修正部分

請劃線)修正計畫圖2份及處理情形對照表20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

明)，續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一、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有關擴大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考量政策導向及經費情形，以及目

前尚無明確且完整數據資料，故本計畫範圍仍維持與重要濕地範圍一

致，未來如有保育利用之需要時得透過獎補助方式進行周邊環境資源

調查，並於通盤檢討納入調整範圍考量。 

二、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 海岸林中所紀錄之石虎棲地利用，建議強化棲地保護作為，如林

務局保護石虎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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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宜增加相關單位對白海豚之保護作為。 

(三) 「其他分區-海岸林維護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有再生能源設施，

宜僅允許既有設施。 

(四) 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管理項目及目標應以維護重要濕地棲地生

物多樣性保育為計畫目標導向。 

(五) 「其他分區-潮間帶漁業區」命名應符合濕地保育法所訂定之並符

合該分區性質。 

(六) 本計畫無規劃生態復育區，亦無環境教育區，是否確實需有培訓

解說員工作事項請釐清。 

(七) 本區重要地景「石滬」是永續漁業，人文歷史重要價值，但並未

在保育利用計畫中呈現，宜增加為生態復育區。 

(八) 有關再生能源設施部分是否納入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現況已有7

座風機，建議考量本重要濕地是否確實適合設置，或可增加權責

單位對於再生能源設施之規範內容，亦不建議再有新設再生能源

設施，請規劃單位評估考量後視情形修正。 

三、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本保育利用計畫強調保護濕地內水產生物資源重要性，而水質對

水產生物品質維護至關重要，因此建議加強重要濕地水質說明內容，

尤其對影響濕地水質之因素應多加探討與釐清。另若濕地水質對漁業

影響甚巨，每季調查一次水質是否足夠？ 

四、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本計畫重要濕地功能分區並無環境教育區之劃設，執行項目卻有

在地生態導覽解說員培訓計畫，若為了發展重要濕地生態旅遊應

有適當規劃，否則恐對濕地環境造成干擾，建議增加相關具體說

明。 

(二) 執行項目中的「生態調查及監測計畫」，請詳細說明調查與監測的

內容及項目。 

(三) 建議詳實補充說明短、中、長程通盤檢討計畫。 

(四) 請新增通盤檢討之執行項目。 

五、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詳附表） 

建議針對陳情民眾意見提供調查資料，如石滬歷程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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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一) 因周邊人為環境及自然環境皆將影響計畫範圍內內容，建議研究

範圍應大於計畫範圍。 

(二) 本計畫目前規劃方向偏重於「利用」，缺少「保育」相關內容。 

(三) 本重要濕地有豐富的生態和重要保育物種（石虎、中華白海豚等

）以及珍貴地景資源（過港貝化石層），保育利用計畫對其保育和

維護應有更具體的作為。建議除了在背景資料加強相關資料的整

理與分析外，在「課題與對策」增加對此保育物種和地景資源等

面向之探討，同時亦應加強目前「課題與對策」之內容與深度。 

(四) 建議加強濕地內的漁業活動、產值或產量、從業人數、與其他生

態資源的關係等說明。 

(五) 生態調查除物種外對整體生物多樣性之關聯為何? 

(六) 自然環境及生態資源請詳細針對現況進行說明。 

(七) 計畫草案中屢次提及增值水產生物，提升漁獲品質等，且本議題

亦被列為本計畫之目標，惟保育利用計畫乃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非漁業發展計畫，計畫目標不應侷限於此，應著重於維護重

要濕地棲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作為保育利用計畫整體規劃考量。 

(八) 有關石滬議題，石滬屬地方文化產業，應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未來亦得以獎補助方式申請進行檢討及重建。 

(九) 過港貝化石層可能兼具重要人文歷史與生物多樣性價值，建議邀

請專家學者一同進行研究及擬定保育利用計畫。 

(十) 規劃構想有關「藉由推廣合宜之使用漁業資源方式及輔導居民輕

型生態旅遊案辦法」請進一步釐清所涵蓋之各項工作。 

(十一) 建議將本次會議紀錄附於附錄供作未來修正之依據，並納入實施

計畫於未來進行檢討。 

(十二) 請規劃單位務必依會議紀錄詳實回應於回應表，並確實修正調整

於計畫內。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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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

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見 

001 翁○

章 

1.後龍的礫石海岸生態

豐富可媲美珊瑚礁或

岩岸，本濕地範圍竟然

涵蓋礫石灘地的比例

很少，對設立重要濕地

的實質保護大打折

扣，建請擴大納入礫石

灘地的範圍。 

2.石滬的重建是地方的

努力目標，劃入重要濕

地是否會限制重建?若

是，如何解套?或是有

部分的地區不劃入濕

地? 

－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1. 有關後龍沿岸其

他礫石灘生態豐

富之意見，建議

可視經營管理情

形，於未來通盤

檢討納入調整範

圍考量。 

2. 石滬重建涉及文

化遺址，應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若經評估

確 有 重 建 之 必

要，未來亦得以

獎補助方式進行

檢討及重建。 

原則依規劃單位意

見辦理。 

002 洪○

鋒 

西湖海岸的礫石灘地就

屬苗栗縣為最佳完整，其

生態豐富媲美珊瑚礁或

沿岸，本濕地劃入重要濕

地是正確的作為，但其範

圍不足以保護到完整性。 

請從後龍行政

區的所有礫石

灘地皆劃入本

濕地範圍。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有關後龍沿岸其他

礫石灘生態豐富之

意見，建議可視經

營管理情形，於未

來通盤檢討納入調

整範圍考量。 

原則依規劃單位意

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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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民眾發言要點 

一、 民眾1 

礫石區有6公里左右亦約有20~30座有屬名之石滬，內有野生蚵仔

、蝦子、蟳等生物亦有白海豚為重要區域，期望擴大計畫範圍到海角

樂園以下區域，並將石滬作為地方生態環境教育課程。 

二、 民眾2（含簡報資料） 

(一) 苗栗縣海岸特色有泥灘、沙灘、礫灘等不同的海岸風情，其中生

物多樣性最佳為礫石灘，如不包含魚類，一座石滬大小即可發現

超過200種的海洋動物，昔日苗栗縣有多達50多座石滬，櫛比鱗次

於礫石灘上，目前僅保留了本島功能最完整的2座石滬，海岸線長

達50餘公里，且三分之二為自然海岸，自然度高使其生態功能豐

富、完整，為海瓜子簾蛤的重要棲地，過港貝化石層在海岸線的

出露點，另亦為中華白海豚分布的北界，棲地價值日趨重要。 

(二) 礫灘型濕地的重要性包含生物多樣性生物歧異度極高，生態旅遊

有最美麗、多采的海岸生態饗宴，保育功能為仔稚魚的搖籃，環

境教育的最佳場所，珍貴里海(里山倡議概念)及石滬的生態與文

化價值。 

(三) 就各縣市目前劃設的海岸濕地面積資料，苗栗縣自然度高但比重

卻最低。 

(四) 海岸濕地應有的願景，目前苗栗的自然海岸濕地的規劃面積，不

成比例、不符需求，也污辱了苗栗的美，從土地面積、海岸線長

度、海岸特色，苗栗至少要劃設1,500-3,000公頃自然海岸濕地，

尤以礫灘、石滬、絕美生態特色地帶，至少北從母乃石滬、南至

白沙屯等礫石灘皆應劃為重要濕地，內涵包括了石滬文化、海瓜

子、過港貝化石、中華白海豚，還有數不清的絕美生態。 

(五) 綜上資料期望本次會議能擴大計畫範圍。 

附錄2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 委員1 

(一) 本案棲地型態多樣性高，宜擴大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及環境監測調

查範圍，包括西湖溪緊臨本濕地的淡水水質區、礫石灘等區，以

利整體保育工作。 

(二) 本區重要地景「石滬」是永續漁業，人文歷史重要價值，但並未

在保育利用計畫中呈現，宜增加為生態復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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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區海岸林中有紀錄到石虎的棲地利用，建議強化棲地保護作為

，如林務局在本區的相關保護石虎作為為何? 

(四) 本區濕地範圍中有白海豚活動，宜增加相關單位對白海豚保護作

為的呈現。 

(五) 課題與對策，宜增加石滬復原、石虎保護工作，互花米草移除工

作等。 

(六) 生態調查及監測內容宜詳述。 

(七) 第48頁課題二：第三行「永」續漁業採捕觀念……。 

(八) 「其他分區-海岸林維護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有再生能源設施，

宜僅允許既有設施。 

二、 委員2 

(一) 贊同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擴大。 

(二) 生態調查除物種外對整體生物多樣性之關聯。 

(三) 請補充對重要物種如：白海豚、石虎及石滬之保育措施。 

(四) 未來環境教育計畫結合當地居民解說執行方式請具體說明。 

三、 委員3 

(一) 本保育利用計畫偏重於「利用」，缺少「保育」相關內容。 

(二) 本保育利用計畫強調保護濕地內水產生物資源的重要性，而水質

對水產生物品質的維護至關重要，因此建議加強第14~15頁濕地水

質說明內容，特別是對影響濕地水質的因素多加探討與釐清。另

若濕地的水質對漁業來說相當重要，則規劃每季調查一次水質，

頻率是否恰當？ 

(三) 漁業是本濕地的重要產業，也是目前保育利用計畫強調的重點，

建議加強濕地內的漁業活動、產值或產量、從業人數、與其他生

態資源的關係等說明。 

(四) 第3頁本保育利用計畫目標中有「維護棲地環境健全」，若指的是

濕地的整體生態環境之健全，則目前所規劃的不論是分區管理項

目或工作項目皆缺少具體的保育內容，甚不適當。 

(五) 本濕地有豐富的生態和重要保育物種（石虎、中華白海豚等）以

及珍貴地景資源（過港貝化石層），保育利用計畫對其保育和維護

應有更具體的作為。建議除了在背景資料加強相關資料的整理與

分析外，在「課題與對策」增加對此保育物種和地景資源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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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同時亦應加強目前「課題與對策」一節的內容與深度。 

(六) 加強背景資料、課題與對策的整理與分析後，建議重擬保育利用

原則與保育利用規劃構想。 

(七) 本濕地分區並無環境教育區之劃設，於執行項目卻有在地生態導

覽解說員培訓計畫，是為了發展濕地的生態旅遊？若是，發展生

態旅遊應有適當的規劃，否則易對濕地造成不必要的干擾，建議

增加相關說明。 

(八) 執行項目中的「生態調查及監測計畫」，請詳細說明調查與監測的

內容和項目。 

(九) 民眾陳情要求擴大濕地或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主要是了保護石滬

和保育相關物種。請針對民眾要求保護和保育的對象，增加於濕

地內之概況說明，並請評估擴大範圍的利弊和可行性。 

四、 委員4 

(一) 本計畫草案比較鬆散，列入多種資料，但是未整合，尤其是濕地

生態資源部分，應做些綜合整理與論述，第24頁的維護僅2.5行字

，過於草率。 

(二) 計畫草案中屢次提到增值水產生物，提升漁獲品質等，尤其此也

被列為本保育利用計畫之目標，但重要濕地的劃設及保育利用計

畫之目標不應侷限於此，尤其是國家級濕地。規劃單位應參考濕

地保育法，加以補強計畫內容。 

(三) 相關生物調查計畫為104年以前完成，現況為何? 

(四) 過港貝化石層可能兼具重要人文歷史與生物多樣性價值，應邀請

專家仔細調查、研究及擬定保育計畫。 

(五) 課題與對策部分，課題二之文字無法瞭解，且本課題似並非以國

家級濕地之經營管理為重點。 

(六) 規劃構想中，二、保育利用構想為「藉由推廣合宜之使用漁業資

源方式及輔導居民輕型生態旅遊案辦法……」此句話需進一步釐

清所涵蓋的各項工作，包括推廣合宜之使用漁業資源及輔導居民

轉型生態旅遊，前者目前有哪些不合宜處應有所說明，後者應說

明為何居民須轉型，若有必要或意願應分析與濕地保育之關係與

利弊。 

(七) 第52頁表10-1內提及潮間帶漁業區，此分區命名應符合濕地保育

法中命名並呈現現狀，並注意本計畫乃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不是

漁業發展計畫，目前似無生態復育區，也無環境教育區，但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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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解說員。 

(八) 野生動植物保育部分，需要大幅加強。 

(九) 保育利用計畫重點確實應著重於維護重要濕地棲地生物多樣性保

育。 

(十) 保育利用計畫內仍需闡述周邊環境資料以利規劃。 

五、 委員5 

(一) 支持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大於重要濕地範圍。 

(二) 研究範圍亦應大於計畫範圍，因周邊人為環境及自然環境皆影響

計畫範圍，資料蒐集包括各方面如人文、生態、經濟資料等皆具

備後應仔細構想保育利用計畫，規劃單位及縣政府亦應與當地居

民及學者專家討論，若無確切數據資料亦可透過訪問方式蒐集相

關資料。 

(三) 陳情民眾之意見十分值得參考，建議針對陳情民眾意見提供調查

資料，如石滬過去及現況資料。 

(四) 建議將本次會議記錄附於附錄1節供作未來修正之依據，並納入實

施計畫於未來進行檢討。 

(五) 財務及實施計畫建議詳實補充說明短、中、長程通盤檢討計畫。 

六、 主持人 

(一) 本次會議尊重作業單位意見，考量目前尚無明確及完整數據資料

，故建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仍與重要濕地範圍一致，並於未來通

盤檢討考量是否調整範圍。 

(二) 建議將前已有擴大範圍之相關研究調查資料納入保育利用計畫內 

(如：石滬、石虎及中華白海豚等調查資料)，另有關計畫內容包

含原則、構想及明智利用部分應更具體呈現。 

(三) 有關再生能源設施部分是否納入明智利用項目，請規劃單位評估

考量後視情形修正。 

(四) 請規劃單位務必依會議記錄詳實回應於回應表，並確實修正調整

於保育利用計畫內。 

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 有關擴大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因目前尚無完整權屬資料、圖資及基

礎調查資料等，未來如有保育利用之需要時得透過獎補助方式調

查，於未來通盤檢討納入調整範圍考量，另因政策導向及經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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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期望先就現有重要濕地範圍進行計畫之擬定。 

(二) 原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得大於重要濕地範圍之構想，期望得

以補助地方政府得以自願推行保育工作而非以管制方式，惟考量

保育利用計畫相關規定恐有限制人民權益之虞，為利未來順利執

法，故仍建議先以重要濕地範圍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推行，以避

免推動阻力，未來可視經營管理情形於通盤檢討考量調整重要濕

地範圍。 

(三) 有關石滬議題，石滬屬地方文化產業，應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未來亦以獎補助方式申請進行檢討及重建，目前仍著重於

維護重要濕地棲地生物多樣性保育作為保育利用計畫整體規劃考

量。 

(四) 有關再生能源設施議題，為配合非核家園能源政策之責任，除核

心保護區及生態復育區外，因地制宜將再生能源設置納入允許明

智利用項目。 

(五) 請於財務及實施計畫內新增通盤檢討之執行項目。 

八、 規劃單位 

(一) 有關調查資料、培訓解說員及互花米草部分將依會議記錄修正及

補充。 

(二) 石滬議題部分於苗栗縣沿海一帶共約有19處石滬遺跡皆為不完整

石滬，僅有一處為完整石滬，惟本計畫範圍內並無石滬存在。 

 
















